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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能瑞典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的批复（商合批〔2006〕928号）

国家电网公司： 《关于在瑞典设立国能瑞典生物能源有限公

司的请示》（国家电网外事〔2006〕996号）悉。经研究，现

批复如下： 一、同意你公司所属国能生物发电有限公司、龙

基电力有限公司与瑞典海热达林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和海热达

林市政府在瑞合资设立国能瑞典生物能源有限公司。该境外

企业注册资本10万瑞典克朗（约1.39万美元），投资总额510

万瑞典克朗（约71万美元），其中国能生物发电有限公司出

资306万瑞典克朗，占60%股份；龙基电力有限公司出资102万

瑞典克朗，占20%股份；瑞典海热达林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和

海热达林市政府分别出资51万瑞典克朗，各占10%股份。中方

出资以现汇投入。 二、该境外企业的经营范围为：投资、建

设、运营瑞典海热达林市生物质能循环综合利用项目，引进

、消化、吸收瑞典等欧盟国家先进的生物质能利用核心技术

。 三、接此批文后，请通知主办单位到我部合作司领取《中

国企业境外投资批准证书》。凭批准证书于1年内办理有关手

续。 四、请通知主办单位自领取批准证书起60天内，到外汇

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。 五、请责成主办单位选派政治

素质好、熟悉业务、懂外语、具有开拓精神的同志赴国外开

展工作。中方主要负责人抵达后，应按《境外中资企业（机

构）报到登记制度》的有关要求向我驻瑞典使馆经商处报到

登记、中方派出人员须接受我使馆的领导。境外企业要对安



全、质量、知识产权、社会责任等方面给予高度重视。 六、

企业在境外注册成立后，请督促其将注册文件报你公司备案

，并按照《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参加境外

企业的年检工作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二六年十一月二十

九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